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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印发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

 为贯彻落实《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》《海南省碳达峰实施方案》，提高海南省各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
比，确保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全国领先，经海南省政府同意，9月24日，海南省工信厅印发了《海南省2023-202
5年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

 一、《措施》主要内容

 （一）支持货运领域车辆新能源化。对在海南省购买新能源载货营运汽车（含邮政快递及城市物流配送车辆）新车
并在省内注册登记，中重型车辆自车辆注册登记起一年内核算里程达3万公里的，每辆车可申领3万元的一次性运营服
务补贴，轻型及以下车辆自车辆注册登记起一年内核算里程达2万公里的，每辆车可申领1万元的一次性运营服务补贴
。

 （二）支持客运领域车辆新能源化。对在海南省购买新能源旅游客车、班线客车新车并在省内注册登记，且自车辆
注册登记起一年内核算里程达3万公里的，按中大型、小型及以下每辆车分别可申领2万元、0.8万元的一次性运营服
务补贴。

 （三）支持环卫车新能源化。对在海南省购买新能源环卫车（以机动车行驶证的车辆类型为准）新车并在省内注册
登记，且自车辆注册登记起一年内核算里程达1万公里的，按中重型、轻型及以下每辆车分别可申领3万元、2万元的
一次性运营服务补贴。

 （四）支持个人及其他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。在汽车使用环节，对在海南省个人及其他领域（不含已申领本措施前
三条的）购买新能源汽车新车并在省内注册登记的，在可提供核算充电量的情况下，自车辆注册登记起一年内充电量
大于2000度（含）每辆可申领2000元的一次性充电费用补贴，小于2000度每辆可申领1500元的一次性充电费用补贴。

 （五）支持开展试点示范。鼓励有条件的市县申报国家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，对入围市县给予1000
万元专项奖励。支持开展氢燃料电池汽车、甲醇汽车等新技术试点示范应用，按照示范规模、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予
以单个试点或示范项目不超过2000万元的财政支持，每年支持试点示范项目不超过4个。

 除上述内容外，《措施》就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配套、提供便利的车辆使用环境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等方
面提出具体要求。

 二、《措施》相关说明

 （一）本措施目的是鼓励推广新能源汽车，提高海南省各领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，符合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
战略要求，以此助力海南省加快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。

 （二）本措施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。实施期间如国家政策、成本等因素发生变化的，
将适时对措施进行调整。

 （三）本措施第一至四项补贴标准逐年退坡，2023、2024、2025年注册登记的车辆补贴标准分别按车辆对应领域补
贴的100%、90%和80%执行，且每辆车只能申领一次。

 （四）本措施中奖补的申报时间、流程以具体申报通知为准。由省工信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厅、省公安厅等相关
责任单位负责制定申报通知并组织实施。

 《海南省2023-2025年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》政策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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